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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
关于切实做好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

帮扶工作的通知
大足民发〔2019〕26 号

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特殊

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的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161号），

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切实抓好加强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

工作意见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〔2018〕202 号）文件精

神，加快实施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，切实保障城市特

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

作的重要意义

一直以来，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

扶工作。各镇街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加强城市特

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

紧迫感，将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作为到 2020 年底保

障城市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、帮助其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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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来抓，强化工作举措，切实精准施策，保证各项救助帮扶工

作落到实处、见到实效。

二、结合实际，突出重点，细化任务，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

贯彻实施

（一）落实最低生活保障政策。要及时将家庭成员因病或就

学，申请前 6 个月家庭总收入扣减同期治疗自负费用或学费后，

月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，且家庭财产、消费支出符合相关规定

的支出型困难群众，纳入低保。要坚持“按标施保”，切实落实最

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分类重点救助标准。

（二）切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。要严格按照规定落实照料护

理分类补贴标准。要充分整合利用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资

源，提升失能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能力。2019 年、2020 年，失能

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分别达到 40%、50%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临时救助。要将家庭成员因患重特大疾病或

慢性病、在全日制普通高校（包括本科、专科）就学，造成医疗

费、学费等支出过大，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城市特殊困难群众，

符合条件的按照临时救助有关规定及时给予救助。

（四）协调开展专项救助。各镇街要主动与医疗、教育、住

房、就业、自然灾害救援等专项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协调沟通，统

筹社会救助资源，形成联动，实现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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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与其他专项社会救助无缝衔接，充分发挥社会救助体系的整

体功能作用。

（五）加大慈善援助帮扶力度。加强慈善宣传，依托“中华

慈善日”慈善募捐活动、“99 公益日”等活动，培育公众慈善意识，

引导社会公众关心慈善、支持慈善、参与慈善。积极动员引导各

类慈善资源以城市特殊困难群众为重点，广泛开展扶贫济困、赈

灾救孤、扶老助残、助医助学等慈善活动。同时，鼓励支持在城

市社区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，充分发挥家庭、个人、志愿者

在慈善活动中的积极作用。

（六）引导社会组织帮扶济困。加强引导，支持社会组织聚

焦城市特殊困难群众，围绕城市特殊困难群体开展帮扶。指导社

会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，广集社会爱心资源。慈善爱心力量向

个别特殊案例倾斜。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社会组织帮扶城市特殊

困难群众的舆论氛围。

（七）开展社会工作介入服务。鼓励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参加

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，提升专业服务能力。积极引导民办社

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。实施社会

工作服务项目，为城市特殊困难群众精准提供社会融入、能力提

升、心理疏导、资源链接、宣传倡导等救助帮扶服务。

（八）落实联系帮扶困难对象。建立完善重病、重残、失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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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龄等城市特殊困难群众信息台账，有针对性地建立精准帮扶机

制。积极动员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结对帮

扶城市特殊困难群众，明确爱心帮扶人士（组织），采取“一帮

一”等方式，开展定向帮扶活动，增强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

性。各镇街要制定困难对象联系帮扶方案，落实机关、社区干部

帮扶对象，建立帮扶名册，开展常态性帮扶工作。

（九）精准识别城市特殊困难群众。各镇街要严格按照城市

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人员的认定办法，充分利用社会救助家庭经

济状况核查认定比对平台，做到“应救尽救、应退尽退”。要加强

城市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人员档案资料管理，以镇街为单位立

档，做到一户一档。对处于低保边缘的困难家庭，经调查核实，

邻里认可，生活确实陷入困境的，亦可纳入救助帮扶。

三、勇于责任担当，切实抓好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

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街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抓好

落实，认真履行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申请受理、调查审核、

救助帮扶等职责。要按照明确的工作责任，落实工作任务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做好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各镇街要发挥好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

理”部门合作机制的作用，加强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窗口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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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提高经办人员业务素质，确保及时受理、转办申请事项；健

全城市特殊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，充分发挥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了解群众生活状况的优势，主动为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排忧解难。

（三）做好舆论引导。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基层政府便民

服务窗口、公园广场、医疗机构、村（社区）公示栏等，组织开

展有针对性的贫困群众救助帮扶政策宣传活动，在全社会努力营

造积极参与、支持贫困群众救助帮扶的浓厚氛围。坚持正确舆论

导向，积极弘扬正能量，着力增强困难群众脱困信心，引导困难

群众在政府扶持下依靠自我奋斗摆脱贫困。

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

2019 年 3 月 21 日


